
案例：機關人員以不正當手段協助廠商取得工程並向得
標廠商索賄 

 
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
□招標 ■審標 ■決標 □履約管理 □驗收 □保固 

態樣 2.4：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

態樣 3.1：洩漏或竄改底價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情 
  某機關首長以不正當手段，協助特定廠商以空白標單投標，並洩漏
底價予特定廠商，且於決標後向廠商索討賄款，謀取個人利益，違反政
府採購法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。 

懲處
情形 

一、經屏東地方法院以職務上收取不正利益及貪污治罪條例等判決該員
有期徒刑 15年、褫奪公權 5年。 

二、圖利罪以明知違背法令為前提，違反採購法第 36 條、第 37 條之規
定，即屬違背法令。 

三、洩漏底價同時構成刑法第 132 條之洩密罪，如又圖他人不法利益而
獲得利益，則構成圖利罪。 

四、機關人員絕不可違法辦理採購及影響採購公正，否則必將繩之以法。 

提報單位：技術處 
 


